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有效管理废弃物的声明
我们，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注意到废弃物管理问题的紧迫性和开展废弃物管理领域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意识到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及其越境转移对人类和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 
协助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有关废弃物的目标和任务，
认识到在可持续废弃物管理和废弃物回收利用方面存在广泛的方法和替代技术，以发展循环经济，
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废弃物产生量将增加，同时理解废弃物环境无害化和合理管理的重要性， 

重申有必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采取综合措施防止生态系统受到破坏，
支持开展合作，以确保建立环境无害且有效的废弃物管理体系，
充分确认任何国家都有禁止在其领土上入境或处置外国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主权， 

现声明如下：
成员国通过完善国家立法和制定相应国家规划，在废弃物管理方面取得了进展。在开发有效的废弃物管理体系时，成员国特别关注了基础设施问题：废弃物收集、分类、运输、再循环、回收利用和处置系统，以及不同领域和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
成员国强调，废弃物管理，包括废弃物回收利用，是现代社会所需的公共行政关键领域之一，加强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越境转移的控制将起到鼓励其无害于环境的处置和减少其越境转移量的作用。
在国家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框架内，成员国积极开发和采用对环境无害、减少产生低废弃物的技术，向循环经济过渡，提高自身的回收利用能力，确保安全和可持续的废弃物管理，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成员国计划根据各自关切和能力采取以下措施：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城市举办环境教育活动，促进开展生态活动，推广用回收材料制造的商品；
—促进地区内的投资，建立商业联系，增加废弃物回收的机会和规模经济效益；
—提高资源潜力和废弃物中有价值成分的回收水平；
—扩大合作，以在实施废弃物管理项目时开发和采用资源节约型、能源高效利用型、绿色和低排放技术；
—支持开展研究和开发高科技设备，以回收各种类型的废弃物，获得二次原材料和成品，实现危险废弃物的无害化；
—继续在国家层面实施废弃物回收利用激励机制方面的法规，如：生产者延伸责任、“绿色政府采购”；
—采取适当措施，发展可以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和废弃物产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包括提高制成品的耐用性、可维护性和功能兼容性；
—采取有关措施，在尚未通过有关形成循环经济的国家立法的上合组织国家，制定并通过此类立法；
—落实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层面将减少废弃物量的联合倡议，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支持遵循《巴塞尔公约》框架下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通知程序的时限；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开展能力建设，建立废弃物管理专家培训体系，制定专家，特别是地方机构专家的再培训计划；
—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举办研讨会、论坛和圆桌会议，邀请政府机构、企业界、研究中心、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代表参加，就废弃物管理领域的经验交流合作进行讨论；
—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交流成员国废弃物管理的技术知识、经验与实践；
—就在联合国平台上，特别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公约和协定以及其他相关的多边机制框架下,开展废弃物管理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交换意见。
阿斯塔纳，202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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